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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3月12日14:30分。

提供网络投票的议案和时间：2019年3月11日—2019年3月12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3月12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2019年3月11日下午15:00至投票结束时间2019年3月12日下午

15:00间的任意时间。

（二）股权登记日

截至2019年3月5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三）会议召开地点：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前进区长安路247号公司1号楼527会议室

（四）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

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

（五）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六）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刘清勇先生

（七）公司于2019年2月22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及《公司章程

修正案》。

（八）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参加表决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67人，代表股份221,935,14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3027%。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4人，代表股份214,687,26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8233%；通过网络投票的

股东及股东代表共63人，代表股份7,247,87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795%；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

的股东(以下简称“中小股东” )共64人，所持股份7,448,47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204%。

（二）董事、监事、高管及律师出席或列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

1、《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1选举刘清勇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860,716,168股，其中现场投票858,749,072股，网络投票1,967,096股，合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48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2,167,6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547%。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

定，本议案获得通过，刘清勇先生当选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2选举车东光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860,673,770股，其中现场投票858,749,072股，网络投票1,924,698股，合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48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2,125,2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458%。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

定，本议案获得通过，车东光先生当选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3选举张井彬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859,934,969股，其中现场投票858,749,072股，网络投票1,185,897股，合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42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1,386,4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909%。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

定，本议案获得通过，张井彬先生当选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4选举聂传波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860,759,170股，其中现场投票858,749,072股，网络投票2,010,098股，合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48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2,210,6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637%。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

定，本议案获得通过，聂传波先生当选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5选举魏国栋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859,114,213股，其中现场投票858,749,072股，网络投票365,141股，合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6.736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565,7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87%。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

定，本议案获得通过，魏国栋先生当选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6选举王非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859,125,213股，其中现场投票858,749,072股，网络投票376,141股，合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6.736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576,7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10%。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

定，本议案获得通过，王非先生当选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1选举董惠江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859,821,713股，其中现场投票858,749,072股，网络投票1,072,641股，合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41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1,273,2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671%。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

定，本议案获得通过，董惠江先生当选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2选举蔡昌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859,821,710股，其中现场投票858,749,072股，网络投票1,072,638股，合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41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1,273,2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671%。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

定，本议案获得通过，蔡昌先生当选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3选举金惟伟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859,834,510股，其中现场投票858,749,072股，网络投票1,085,438股，合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42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1,286,0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698%。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

定，本议案获得通过，金惟伟先生当选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选举公司第八届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3.1选举刘汉成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862,425,406股，其中现场投票858,749,072股，网络投票3,676,334股，合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60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3,876,9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133%。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

定，本议案获得通过，刘汉成先生当选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3.2选举马春海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859,134,206股，其中现场投票858,749,072股，网络投票385,134股，合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6.737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585,7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29%。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

定，本议案获得通过，马春海先生当选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4、审议通过《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220,722,269股，其中现场同意214,687,268股，网络同意6,035,001股，合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535%；

反对1,212,876股，其中现场反对0股，网络反对1,212,87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65%；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

表决情况：

同意6,235,6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7165%；

反对1,212,8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835％；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司章

程》。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二）经办律师：程益群、徐玲玲

（三）结论性意见：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股东

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关于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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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9年3月7日以微信、电

子邮件的形式发出会议通知， 于2019年3月12日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 （其中独立董事3

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实际表决董事9名。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形成董事会决议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审议，刘清勇先生担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深交所《上市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同意刘清勇先生担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

刘清勇先生简历详见2019年2月22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

告》。

本议案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审议，蔡昌先生、董惠江先生和张井彬先生三位董事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资格。 同意

公司第八届审计委员会由蔡昌先生、董惠江先生和张井彬先生三位委员组成，蔡昌先生担任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召集人。 任

期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日止。

蔡昌先生、董惠江先生和张井彬先生简历详见2019年2月22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

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议案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3、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审议，董惠江先生、蔡昌先生和聂传波先生三位董事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资格。 同意

公司第八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董惠江先生、蔡昌先生和聂传波先生三位委员组成，董惠江先生担任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召集人。 任期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日止。

董惠江先生、蔡昌先生和聂传波先生简历详见2019年2月22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

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议案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4、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审议，金惟伟先生、蔡昌先生和刘清勇先生三位董事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资格。 同意

公司第八届战略委员会由金惟伟先生、蔡昌先生和刘清勇先生三位委员组成，金惟伟先生担任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召集人。

任期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日止。

金惟伟先生、蔡昌先生和刘清勇先生简历详见2019年2月22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

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议案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5、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审议，董惠江先生、金惟伟先生和车东光先生三位董事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资格。 同

意公司第八届提名委员会由董惠江先生、金惟伟先生和车东光先生三位委员组成，董惠江先生担任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召集

人。 任期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日止。

董惠江先生、金惟伟先生和车东光先生简历详见2019年2月22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

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议案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6、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审议，姜清海先生、张井彬先生、聂传波先生、安文举先生符合《公司法》、《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

法律法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同意公司聘任：姜清海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张井彬先生为公司总会计师；聂传波先

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总法律顾问；安文举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日

止。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详见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董惠江、蔡昌、金惟伟先生就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发表了独立意见，内容详见同

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出具的独立意见》公

告。

本议案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7、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审议，王志佳女士符合《公司法》、深交所《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同意

公司聘任王志佳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日止。 简历详见同日披露在巨潮资

讯网上的《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

本议案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8、审议通过关于《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

告》。

本议案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特此公告。

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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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9年3月7日以微信、电

子邮件的形式发出会议通知，于2019年3月12日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

实际表决监事3名。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会议议案并表决，形成监事会决议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经与会监事认真讨论认为，刘汉成先生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

监事会主席任职资格的要求。 经审议，监事会同意刘汉成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

刘汉成先生简历详见2019年2月22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

告》。

本议案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2、审议通过关于《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经与会监事研究，认为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资金需求的前提下，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额度，有

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决策程序合法合

规。 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70,000万元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在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议案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特此公告。

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9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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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9年3月12日，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姜清海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张井彬先生为公司总会计

师；聂传波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总法律顾问；安文举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以上聘任人员任期自董事会通过

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出具的独立意见》。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简历后附。

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454-8848800

传真：0454-8467700

邮箱：hdjtjdgf000922@163.com

地址：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前进区长安路 247�号

特此公告。

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3月12日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姜清海，男，中国国籍，出生于1965年8月，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曾任哈尔滨电气集团有限公司科技部部长、人力资

源部部长；哈尔滨电气动力装备有限公司(原哈尔滨电机厂交直流电机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姜清海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

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中规定的不适

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

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张井彬，男，中国国籍，出生于1970年10月，大专学历，注册会计师。 曾任哈尔滨电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总会计师,

成都三利亚科技有限公司总会计师,哈尔滨电气集团阿城继电器有限责任公司总会计师，阿城继电器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 现任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会计师。

张井彬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

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中规定的不适

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

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聂传波，男，中国国籍，出生于1962年10月，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曾任哈尔滨动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局、

总经理办公室、党委办公室主任助理；哈尔滨电气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局副主任、证券法务部部长助理兼资本运营处

处长；哈尔滨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局副主任、证券法务部部长助理兼资本运营处处长。 现任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

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聂传波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

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中规定的不适

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

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安文举，男，中国国籍，出生于1969年2月，理学学士，高级工程师。曾任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常务副总

经理、总经理；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现任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

安文举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

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中规定的不适

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

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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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9年3月12日，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同意聘任王志佳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日止。 王志佳女士简历如下：

王志佳，女，中国国籍，出生于1990年4月，本科学历。 2011年7月加入 公司，2012�年6�月调入公司证券部以来，一直协

助配合董事会秘书开展公司治 理、信息披露、资本运作、投资者关系管理等事务。 2012�年7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

《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王志佳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

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王志佳女士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454-8848800

传真：0454-8467700

邮箱：hdjtjdgf000922@163.com

地址：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前进区长安路 247�号

特此公告。

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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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3月12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及第

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70,000万元

的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

本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总额不超过70,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45.04%，审批

权限在董事会、监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不构成关联交易。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购买理财产品情况概述

投资目的：在不影响公司日常经营的前提下，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和收益水平，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

投资金额：不超过70,000万元，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本授权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投资范围：购买安全性高、短期（不超过一年）的保本型理财产品。

二、购买理财产品的资金来源

资金来源为公司闲置自有资金。

三、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该事项属于董事会审批权限，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为保本型理财产品。购买理财产品所使用的资金已经公司充分的预估和测算，不会对公司的日常

经营运作产生不利影响。 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能够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符

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风险控制措施

尽管理财产品属于保本型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针对

投资风险，除严格执行公司有关对外投资的内部控制规定外，为有效防范投资风险，公司拟采取措施如下：

1、公司财务部门设专人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

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公司审计部门为理财产品业务的监督部门，对公司理财产品业务进行事前审核、事中监督和事后审计；

3、独立董事、监事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有权对理财资金使用和购买理财产品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以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核查为主。

4、公司将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理财产品的购买以及损益情况。

六、前十二个月内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过去十二个月内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受托人名称 关联关系

是否

关联

交易

产品

类型

委托

理财

金额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实际收

回本金

金额

实际损

益金额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佳木斯分行

非关联方 否

保证收益

型

10,

000

2018年5月14日

2019年5月14日

尚未到

期

尚未到

期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佳木斯

分行

非关联方 否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0,

000

2018年5月14日

无固定期限

尚未赎

回

尚未赎

回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佳木斯分行

非关联方 否

保证收益

型

5,000 2018年7月5日 2018年10月11日 5,000 48.38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佳木斯分行

非关联方 否

保证收益

型

5,000 2018年8月15日 2018年11月15日

5,000 41.59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佳木斯分行

非关联方 否

保证收益

型

10,

000

2018年8月16日 2018年11月16日

10,000 83.18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佳木斯分行

非关联方 否

保证收益

型

5,000 2018年10月26日 2019年4月29日 尚未到

期

尚未到

期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佳木斯分行

非关联方 否

保证收益

型

5,000 2018年11月15日 2019年2月15日

5,000 42.22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佳木斯分行

非关联方 否

保证收益

型

10,

000

2018年11月16日 2019年2月18日

10,000 86.27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佳木斯分行

非关联方 否

保证收益

型

6,000 2018年12月28日 2019年4月1日 尚未到

期

尚未到

期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佳木斯

分行

非关联方 否

保本浮动

收益型

6,000 2019年1月2日

2019年4月10日

尚未到

期

尚未到

期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佳木斯分行

非关联方 否

保证收益

型

2,500 2019年2月15日 2019年5月20日

尚未到

期

尚未到

期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佳木斯分行

非关联方 否

保证收益

型

5,000 2019年2月18日 2019年5月22日

尚未到

期

尚未到

期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佳木斯

分行

非关联方 否

保本浮动

收益型

7,500 2019年2月22日 2019年5月24日

尚未到

期

尚未到

期

七、独立董事、监事会意见

1、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有关规定，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认为在保障公司正常经营运作和资金需求的前提下，公司本次使

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收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公司对最高额

度不超过人民币70,000万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在决议有效期内滚动使用。

2、监事会意见

公司目前经营情况稳定，财务状况良好，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资金需求的前提下，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

产品，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决策程序

合法合规。 因此，同意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

八、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出具的独立意见；

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3月12日

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相关事项出具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等文件的规定，作为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独立董事，就公司于2019年3月12日召

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章制度的规定，作为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现

对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中关于聘任高管人员的议案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1、经审阅姜清海先生履历，未发现有违反《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的情形，不存在损害

股东和公司利益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况，也未曾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公司规章制度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的情形。我们认为姜清海先生具备履职所必需的工作经验，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因此，我们一致同意聘任姜

清海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2、经审阅张井彬先生履历，未发现有违反《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的情形，不存在损害

股东和公司利益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况，也未曾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公司规章制度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的情形。我们认为张井彬先生具备履职所必需的工作经验，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因此，我们一致同意聘任张

井彬先生为公司总会计师。

3、经审阅聂传波先生履历，未发现有违反《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的情形，不存在损害

股东和公司利益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况，也未曾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公司规章制度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的情形。我们认为聂传波先生具备履职所必需的工作经验，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因此，我们一致同意聘任聂

传波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总法律顾问。

4、经审阅安文举先生履历，未发现有违反《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的情形，不存在损害

股东和公司利益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况，也未曾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公司规章制度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的情形。我们认为安文举先生具备履职所必需的工作经验，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因此，我们一致同意聘任安

文举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二、关于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有关规定，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认为在保障公司正常经营运作和资金需求的前提下，公司本次使

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收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同意公司对最高额

度不超过人民币70,000万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在董事会决议有效期内滚动使

用。

独立董事：

____________� � � � � � � � ____________� � � � � � ____________

董惠江 蔡 昌 金惟伟

2019年3月12日

通商律師事務所

Commerce� ＆ Finance� Law� Offices

中國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甲12号新华保险大厦6层 邮编:� 100022

電話:� 8610-65693399傳真:� 8610-65693838,� 65693836,65693837

电子邮件:� beijing@tongshang.com网址:� www.tongshang.com.cn

关于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受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聘请，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以下简称“本

所律师” )出席了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 “《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以下简称

“《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所律师对公司股东大会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

人资格、提案审议情况、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重要事项的合法性进行了审核和见证，现出具法律意

见如下：

一、 公司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召集、召开，关于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以

下简称“会议通知” )已经于2019年2月22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

(www.cninfo.com.cn)上刊登，会议通知包括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和地点、参加人员、会议期限、会议方式、会议审议事

项和提案、投票方式、股权登记日以及出席会议的方式等内容。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现场会议于2019年3月12日下午14:30在黑龙江省佳木斯

市前进区长安路247号公司1号楼 527�会议室如期举行。 网络的日期和时间为：(1)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

2019年3月12日9:30至11:30，13:00至15:00；(2)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19年3月11日15:00至2019年3月12日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清勇先生主持，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委托代理人就会议通知列明的审议事项进行了

审议并现场行使表决权。 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内容与会议通知所列内容一致。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 公司股东大会出席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

1、 出席会议股东

根据现场会议的统计结果以及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结果，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计67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221,935,145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3027%。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

表共4人，代表股份214,687,26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823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63人，代表股份7,247,

87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795%；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以下简称“中小股东” )共64人，所

持股份7,448,47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204%。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验证其身份。

2、 出席会议其他人员

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

3、 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具备召集股东大会的资格。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其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

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三、 公司股东大会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1、 经本所律师审查，本次股东大会实际审议的事项与公司董事会所公告的议案一致，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原有提案

及提出新提案的情形，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 经本所律师审查，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采取记名方式投票表决，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就列入会议

通知的议案进行了逐一表决。 该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在规定的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了表决权， 网络

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网络投票的统计数据文件。

3、 经本所律师审查，现场会议推举了股东代表、监事代表及本所律师共同参与会议的计票、监票，并对现场会议审议

事项的投票进行清点，股东大会的主持人根据表决结果，当场宣布股东大会的决议均已通过。该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

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 经本所律师审查，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议案1：《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1� �选举刘清勇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860,716,168股，其中现场投票858,749,072股，网络投票1,967,096股，合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48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21,676,6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547%。

1.2选举车东光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860,673,770股，其中现场投票858,749,072股，网络投票1,924,698股，合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48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2,125,2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458%。

1.3选举张井彬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859,934,969股，其中现场投票858,749,072股，网络投票1,185,897股，合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42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1,386,4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909%。

1.4选举聂传波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860,759,170股，其中现场投票858,749,072股，网络投票2,010,098股，合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48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2,210,6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637%。

1.5选举魏国栋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859,114,213股，其中现场投票858,749,072股，网络投票365,141股，合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6.736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565,7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87%。

1.6� �选举王非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859,125,213股，其中现场投票858,749,072股，网络投票376,141股，合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6.736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576,7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10%。

议案2：《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1� �选举董惠江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859,821,713股，其中现场投票858,749,072股，网络投票1,072,641股，合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41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1,273,2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671%。

2.2� �选举蔡昌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859,821,710股，其中现场投票858,749,072股，网络投票1,072,638股，合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93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1,273,2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671%。

2.3� �选举金惟伟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859,834,510股，其中现场投票858,749,072股，网络投票1,085,438股，合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42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1,286,0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698%。

议案3：《选举公司第八届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3.1� �选举刘汉成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862,425,406股，其中现场投票858,749,072股，网络投票3,676,334股，合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60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3,876,9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133%。

3.2� �选举马春海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859,134,206股，其中现场投票858,749,072股，网络投票385,134股，合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6.737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585,7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29%。

议案4：《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20,722,269股，其中现场投票221,935,145股，网络投票6,035,001股，合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35%；反对1,212,876股，其中现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1,212,876股，合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65%；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6,235,6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3.7165%；反对1,212,876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835%；弃权0股。

以上全部议案中，第1、2、3项采用累积投票制，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及股东代表的监事的表决分别进行。 独立董事候

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深交所备案审核无异议后，股东大会方可进行表决。 第4项须以特别决议案方式通过。

议案 1、2、3�属于涉及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公司将对持股 5%以下(不含)的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并

根据计票结果进行公开披露。

以上全部议案，均已得到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是根据《公司法》、《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进

行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结论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

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所律师同意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等资料一并进行公告。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贰份。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经办律师：

程益群

经办律师：

徐玲玲

单位负责人：

吴刚

2019年3月12日

证券代码：

300042

证券简称：朗科科技 公告编号：

2019-011

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2018年

年度报告摘要》 已于2019年3月13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

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请

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300741

证券简称：华宝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10

华宝香精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宝香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3月12日

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年

度报告及其摘要》。 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2018年年度报告摘

要》于2019年3月13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华宝香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3月13日

证券代码：

300723

股票简称：一品红 公告编号：

2019-016

一品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9年3月11日， 一品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

司” ）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等相关议案。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2018年年度报告摘要》已于2019年

3月13日刊登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一品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3月13日

证券代码：

000728

证券简称：国元证券 公告编号：

2019-008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大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9月12日披露了《国元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第一大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55）， 公司第一

大股东安徽国元金融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元金控集团” ）拟自2018年9

月11日起6个月内，以自有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增持视市场

情况而定，累计增持的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6亿元。日前，公司收到国元金控集团《关于发

布增持计划实施结果的告知函》，现将此次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公告如下：

一、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情况

（一）增持主体：国元金控集团

（二）增持目的：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同时提

升投资者信心，稳定公司股价，维护中小股东利益。

（三）增持期间：自2018年9月11日起6个月内。

（四）增持方式：以自有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

（五）具体增持情况：2018年9月11日至2019年3月10日期间，国元金控集团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64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为0.0190%，增持均价6.68元/股。

（六）增持计划实施前后股份变动情况

本次增持之前， 国元金控集团持有公司股份720,487,561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1.4084%。 国元金控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安徽国元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176,195,02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4.9491%。

本次增持后， 国元金控集团持有公司股份721,127,561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1.4274%。 国元金控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安徽国元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176,835,02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4.9682%。

二、专项法律意见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及经办律师认为：增持人具备实施本次增持股份的合法主体资

格，增持人本次增持股份的行为真实、有效，并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免于

向中国证监会提出豁免发出要约申请的条件。 公司已就本次增持履行了《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和《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

通知》规定现阶段所需的信息披露义务，尚需就增持计划实施结果事宜进行公告。

三、其他事项

（一）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二）本次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影响公司的

上市地位。

（三）在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国元金控集团依据承诺未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国元金控集团承诺在本次增持计划完成后6个月内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

四、备查文件

（一）国元金控集团关于发布增持计划实施结果的告知函；

（二）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法

律意见。

特此公告。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3月13日


